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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文件 
 

 

资证投字[2021]【108】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之辅导工作进展报告（第一期）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与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半导”、

“公司”）签署了辅导协议，接受中微半导的委托作为其辅导机构。

中信证券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

局（以下简称“贵局”）报送了中微半导辅导备案登记材料并获得贵

局的受理，现将本辅导期辅导工作情况向贵局报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所做的主要辅导工作 

（一）本辅导期辅导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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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辅导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22 日至本辅导工作进展报告签署日。 

（二）辅导机构及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辅导人员情况 

辅导机构：中信证券。 

辅导小组成员：王彬、赵亮、周鹏、许艺彬、余梓轩、谢锐楷、

于丽华、刘畅，王彬为组长。 

参与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及人员：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的潘继东、刘佳；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邓华明、覃见忠。 

（三）接受辅导人员 

本辅导期内，接受辅导人员为中微半导的全体董事（含独立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

其代表）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四）辅导的主要内容、辅导方式及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1、辅导的主要内容 

中信证券辅导小组根据辅导协议对中微半导进行了全面辅导： 

（1）督促接受辅导人员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和培训，使其

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理解作为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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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助中微半导按照有关规定完善组织结构和公司治理制度

建设，核查了公司是否已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结

构。 

（3）核查了中微半导在公司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设置和转让、

增资扩股、资产评估、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

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4）督促中微半导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

务、机构独立完整，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5）督促中微半导修订和完善公司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

成有效的财务、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机制。 

（6）督促中微半导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

并制定可行的募股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7）对中微半导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中

微半导开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准备工作。 

2、辅导方式 

本辅导期内，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采用多种方式开展了辅导工

作，包括但不限于： 

（1）持续跟进中微半导规范运作及内控执行情况，查阅并搜集

公司内控、法律、财务、业务等方面资料； 

（2）采用多人座谈会、电话等形式，直接进行沟通，解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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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 

（3）对于辅导中发现的疑难问题，辅导人员通过向律师、会计

师等专业机构进行咨询或通过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的形式予以解决； 

（4）对公司业务发展情况、财务情况及规范运作情况进行跟踪

调查，加强对公司情况的了解，持续督促公司进行完善； 

（5）各辅导机构就重要法规和案例进行重点讲解授课。 

3、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本辅导期内，中信证券制定的辅导工作计划得到了较好的执行，

各项工作均顺利完成。 

（五）辅导协议履行情况 

本辅导期内，辅导协议履行情况正常。辅导小组成员勤勉尽责地

开展尽职调查和辅导工作，并在辅导过程中形成了必要的工作底稿。 

（六）辅导对象参与、配合辅导机构工作的情况 

本辅导期内，辅导对象能够按照有关规定和《辅导协议》积极参

与配合辅导机构的辅导工作，及时向辅导人员提供各项资料，为辅导

人员提供办公场地及设施，积极配合辅导工作小组进行尽职调查，辅

导效果良好。 

二、辅导对象的有关情况 

（一）辅导对象主要经营及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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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辅导期内，中微半导的主要经营及财务状况与辅导备案时相比

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辅导对象的股权变动 

本辅导期内，存在两次股权变动，详细情况如下： 

1、2020 年 11 月增资 

2020 年 11 月 25 日，中微半导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同意中微半导以每股50.00元增资扩股371万股，股本数由7,126

万股增加至 7,497 万股；其中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南山有限合伙）

认购 100 万股，深圳南海成长同赢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认购

30 万股，江苏疌泉元禾璞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 40

万股，无锡临创志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 40 万股，

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贰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 40 万股，

国联科金（平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 60 万股，深

圳市加法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 15 万股，重庆芯

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 36 万股，李振华认购 10

万股。同时同意公司以增资扩股后的总股本7,497万股为基数，以2020

年 6 月增资形成的“资本公积-股本溢价”9,236.80 万元、2020 年 11

月增资形成的“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8,179.00 万元（共计 27,415.80

万元）中的 26,239.50 万元转增股本 26,239.50 万元，转增后公司总股

本变更为 33,736.50 万元。 

本次增资后，中微半导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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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1 YANG YONG 12,960.00  38.4154 

2 周彦 9,180.00  27.2109 

3 蒋智勇 1,620.00  4.8019 

4 周飞 1,620.00  4.8019 

5 罗勇 1,620.00  4.8019 

6 
顺为致远（深圳）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498.50  4.4418 

7 
顺为芯华（深圳）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498.50  4.4418 

8 
深圳南海成长同赢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1,485.00  4.4018 

9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0.00  0.2668 

10 
深圳市南山红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60.00  1.0671 

11 
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二号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0  0.6002 

12 深圳市小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50  0.0667 

13 
东莞长劲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5.00  0.1334 

14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南山有限合

伙） 
450.00  1.3339 

15 
江苏疌泉元禾璞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0.00  0.5335 

16 
无锡临创志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80.00  0.5335 

17 
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贰号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80.00  0.5335 

18 
国联科金（平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70.00  0.8003 

19 
深圳市加法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7.50  0.2001 

20 
重庆芯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62.00  0.4802 

21 李振华 45.00  0.1334 

合计 33,736.50  100.0000 

2、2020 年 12 月股权转让 



7 

2020 年 12 月 26 日，中微半导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同意公司股东 YANG YONG 以每股 11.12 元的价格向深圳市达

晨创鸿私募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转让 315 万股、向深圳市达晨

晨鹰三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转让 45 万股，共计转让 360 万

股；公司股东周飞以每股 11.12 元的价格向克拉玛依云泽丰惠股权投

资有限合伙企业转让 180 万股股份、向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转让 90 万股股份，共计转让 270 万股。 

本次股权转让后，中微半导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YANG YONG 12,600.00 37.3483 

2 周彦 9,180.00 27.2109 

3 蒋智勇 1,620.00 4.8019 

4 周飞 1,350.00 4.0016 

5 罗勇 1,620.00 4.8019 

6 
顺为致远（深圳）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498.50 4.4418 

7 
顺为芯华（深圳）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498.50 4.4418 

8 
深圳南海成长同赢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1,485.00 4.4018 

9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0.00 0.2668 

10 
深圳市南山红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0.00 1.0671 

11 
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二号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0 0.6002 

12 
深圳市小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2.50 0.0667 

13 
东莞长劲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5.00 0.1334 

14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南山有

限合伙） 
450.00 1.3339 

15 
江苏疌泉元禾璞华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0 0.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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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无锡临创志芯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80.00 0.5335 

17 
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贰

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0 0.5335 

18 
国联科金（平潭）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70.00 0.8003 

19 
深圳市加法壹号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7.50 0.2001 

20 
重庆芯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62.00 0.4802 

21 李振华 45.00 0.1334 

22 
深圳市达晨创鸿私募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315.00 0.9337 

23 
深圳市达晨晨鹰三号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45.00 0.1334 

24 
克拉玛依云泽丰惠股权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 
180.00 0.5335 

25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90.00 0.2668 

合计 33,736.50 100.0000 

（三）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情况 

本辅导期内，中微半导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

均独立完整，不存在影响独立性和完整性的情形。 

（四）三会规范运行情况 

本辅导期内，中微半导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运行上符

合有关要求，相关的召开、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相关的决议能够得到

有效执行。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2020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选举王毅、华金秋、吴敬为公司独立董事，本次增补 3 名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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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为辅导对象，以上三名独立董事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聘任时间 

1 王毅 独立董事 2020 年 12 月 26 日 

2 华金秋 独立董事 2020 年 12 月 26 日 

3 吴敬 独立董事 2020 年 12 月 26 日 

本辅导期内，中微半导的全体董事（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能够做到勤勉尽责。 

（六）重大决策制度的制定和变更程序的合法性 

本辅导期内，中微半导的重大决策制度的制定和变更均履行了必

要的法定程序。 

（七）关联交易及其决策情况 

本辅导期内，中微半导严格按照关联交易相关制度的要求进行管

理决策。 

（八）内部控制制度和约束机制的有效性评价 

本辅导期内，中微半导已建立了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

成有效的财务、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九）内部审计制度是否健全 

本辅导期内，中微半导建立了较健全的内部审计制度。 

（十）重大诉讼和纠纷 

本辅导期内，中微半导不存在未决的重大诉讼和纠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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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措施 

在本期辅导工作中，中信证券对中微半导进行了深入的尽职调

查，并就发现的具体问题与中微半导、相关中介机构进行沟通，提出

了相应的建议，公司积极配合解决存在的问题。 

（一）落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辅导期内，中信证券结合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及未来发展目标，

协助公司确定了募集资金投资方向，并督促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

各项工作。 

（二）完善公司治理及内控制度 

虽然公司已经建立公司治理的相关制度，辅导工作小组将继续积

极督促中微半导对相关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及

内控制度。 

（三）辅导对象的配合情况 

本辅导期内，辅导对象及其接受辅导人员积极配合辅导机构工

作，为辅导工作小组提供所需资料，参与访谈、参加协调会，就上市

准备过程中存在的疑问与辅导机构主动沟通，寻求解决方案及完善措

施。 

四、对辅导人员勤勉尽责及辅导效果的自我评估结论 

本辅导期内，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能够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

《辅导协议》开展各项具体辅导工作，工作态度严谨、认真，能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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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勤勉尽责，辅导工作获得了辅导对象以及参与辅导的其他中介机构

的认可，取得了良好的辅导效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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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微半导体（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之辅导工作进展报告（第一期）》的签署页） 

 

 

辅导工作小组成员： 

  

     

王彬  赵亮  周鹏 

     

许艺彬  余梓轩  谢锐楷 

     

于丽华  刘畅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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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微半导体（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之辅导工作进展报告（第一期）》的签署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王  彬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